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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地震监测预报、地震

灾害预防、地震应急救援、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等防震减灾活动，适用本法。 

 

第三条  防震减灾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方针。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防震减灾工作的领导，将防震减灾工作纳入本级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五条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国务院经济综合宏观调控、建设、



民政、卫生、公安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震

减灾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

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的防震减灾工作。 

 

第六条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机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国抗震救灾工作。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抗震救灾工作。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承担

本级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日常工作。 




